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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彼此擔當，享用自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拉太書查經系列 
                     劉少銘牧師 (主任牧師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8/21/2022 講章摘要 
 
 
選用經文：加拉太書 6:1-17 
 
首先，回顧第五章，讓我們想起耶穌的話：「好樹結好果子」。當我們宣告自己屬於上

帝時，人會期望看到我們的好行為，是善心的人。雖然我們有時會感到在別人面前表現

良善是一種壓力，但這種期望是很自然的。我們尋求面對任何批評，而不是無法無天的

自由。同時，我們在基督裡尋求悔改認罪。第 5 章是本書中從神學轉向倫理學的分水嶺，

從你與上帝的關係出發；進而關於你與他人的關係。今天主題摘自第六章，是「彼此擔

當、享用自由」。讓我們注意 3 件事： 首先，我們既是聖徒又是罪人，其次，我們是屬

靈的人，所以我們彼此承擔著重擔 (加拉太書 6:2-5)，最後，承擔是一種表達主愛。  
 

我們既是聖徒又是罪人 
「弟 兄 們 、 若 有 人 偶 然 被 過 犯 所 勝 、 你 們 屬 靈 的 人 、 就 當 用 溫 柔 的 心 、 把 他 挽 回 
過 來 ．」(加 6:1) 在前一章中，保羅警告那些犯上十五項罪行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。於

是我們很快假設：基督徒不會犯罪，也不應該犯罪。但在第六章忽然提到挽回被罪所勝

的人。他們是誰？ 他們是基督徒嗎？還是只適用於教會以外的非基督徒？在上下文中，

加拉太書正在處理發生在基督徒圈子裡的教會的問題。所以，最好理解的是任何犯錯的

人，甚至包括教會中人。事實上，基督徒很容易陷入任何罪惡之中，就像外人一樣。基

督徒是世上的光，仍會落在罪中，但經過挽回後，我們重新能為主發光。這裡好像沒有

提到是什麼樣的過錯？但往前章看，可能指：肉體的罪（15 項罪）：不當的性行為；自

制能力，拜偶像，人際關係； 可能是禍從口出，錯用或邪惡的說話。又或者是對真理的

誤解偏離了真正的福音  (如第一和第三章) ； 最後，是偽善的行為，如第二章中提到的

彼得 。我們信徒既是聖徒又是罪人。馬丁路德用這方式描述信徒。這是我們路德會對自

己在上帝眼中的身份的理解。路德將「聖徒」重新定義為被赦免的罪人。 我們被稱為聖

徒，不是因為我們變得不同，而是因為我們與神的關係因神的恩典而改變。事實上，由

於我們仍有罪的本性和生活在有罪的世界中，有不同的方式來引誘我們遠離神，並絆倒

我們做出任何有犯罪的行為。我們的罪性在生活中養成了許多惡習，以至我們不知不覺

中得罪上帝，拒絕聖靈的引導。但我們不像外人，因為：1） 這不應該是我們的意圖，

只是不小心落入任何罪惡之中； 2） 我們正在尋求改變； 3） 我們正在尋求在基督裡得

到糾正； 4） 我們希望我們的基督徒同胞提醒我們並為我們祈禱。教會提供支援，關心，

並鼓勵信仰群體在天路上一同堅持到底。雖有跌倒，卻仍要站起來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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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是屬靈的人，所以我們彼此承擔著重擔  

 
猶太人的屬靈觀律法式 – 行割禮，守律法的要求。他們所受的迷惑，就是重新被困在律

法枷鎖之中。律法式的屬靈是這樣： 若你想上天堂，不要犯錯就可以。但不做不錯，做

多就錯多。結果，律法可以很消極去完成，但你卻可以是毫無愛心。保羅告訴我們上帝

在我們身上的計劃： 「你 們 各 人 的 重 擔 要 互 相 擔 當 、 如 此 、 就 完 全 了 基 督 的 律 法 。」

(加拉太書 6:2) 在基督裡/在聖靈裡的屬靈是彼此擔當，彼此挽回，和彼此看守。愛是源

頭，關顧、餵養是一種承擔。彼此擔當背後就是愛： 我被神的愛激勵。比較律法觀點和

愛的觀點有何不同？因律法而有的行為和因愛而的行為有何不同？1） 法律關心你自己

的責任/事情， 愛的法則也顧及別人的； 2） 法律尋求審判他人，愛的法則是幫助別人； 
3） 法律側重於法規：做或不做； 愛的法則聚焦於耶穌基督——那位深愛我們的人。屬

靈的人，趁着有機會，向眾人行善，（加拉太書 6:10） 
 
承擔是表達主愛 
 
如何陪養我們的承擔力？在主裡的虔誠？很多時候，我們用五十/五十方式：你對我好，

我對你好：你有恩於我，我樂意幫助你。承擔力來自上帝的感動。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

們。因此，讓我們一起承擔教會，為教會守望。有人說：「沒有餵養，但沒有承擔。」

期望大家在個人生活中好好追求認識真理，與主有美好的關係。每天的讀經、祈禱，在

主裡長進。又藉團契生活、平日收看的靈修材料和視頻，幫助建立我們靈命。崇拜不只

是餵養大家，而是召集大家一起敬拜上帝。我們在敬拜中投入，反映出我們的身份，反

映出我們的感恩，和對上帝的認識。若我們不能幫助大家在週日過敬虔的生活，我們不

能有美好的敬拜生活。有一句話很有意思的說：教會生活不是給大家一條魚，而是教大

家釣魚。知道神的事，明白福音，明白耶穌為我們做的救贖功勞，這些都非常重要。敬

虔就是認識神，認定耶穌基督是主，是生命的主。在週日崇拜一起宣揚主。在主裡，我

們承擔教會的需要，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，和社會的需要。 
 
總結 
 
我願大家追求屬靈的事。但不要淪為彼此論斷。誰比誰更屬靈。誰過錯更大。我們自由

去愛，愛能成全律法，當大家互相擔當時，就完全了「基督」的律法 – 愛的期望了。 主
藉保羅再次提醒我們： 要感謝，在主裡的自由是大的，但因為神的愛，我們彼此負軛，

彼此承擔，彼此守望。用馬丁路德所講的話：  
「基督徒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，是萬有之主，不受任何人的約束。 
基督徒是一個完全盡職的人，是所有人的僕人，服從所有人。」 
 
我們對別人的承擔是： 1） 指出他們的過犯，使信徒回轉歸向神； 2） 給他們指明福音，

使他們有真正的盼望。  


